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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修订案（2016 年）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》及其它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公司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进行

如下修订： 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1 第八条 (十一) 与管理层讨论内部监控系统，

确保管理层已履行职责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系

统。讨论内容应包括公司在会计及财务汇报职能

方面的人力资源、员工资历及经验是否足够，以

及该等员工所接受的培训课程及有关预算是否充

足； 

第八条 (十一) 与管理层讨论风险管理及内部

监控系统，确保管理层已履行职责建立有效的内部

监控系统。讨论内容应包括公司在会计及财务汇报

职能方面的人力资源、员工资历及经验是否足够，

以及该等员工所接受的培训课程及有关预算是否

充足； 

2 第八条 (十二) 主动或应董事会的委派, 就

有关内部监控事宜的重要调查结果及管理层对调

查结果的回应进行研究； 

第八条 (十二) 主动或应董事会的委派, 就有

关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事宜的重要调查结果及管

理层对调查结果的回应进行研究； 

3 第八条 (十九) 检讨公司设定的以下安排:公

司雇员可暗中就财务汇报、内部监控或其他方面

可能发生的不正当行为提出关注。审核委员会应

确保有适当安排，让公司对此等事宜作出公平独

立的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； 

第八条 (十九) 检讨公司设定的以下安排:公

司雇员可暗中就财务汇报、风险管理、内部监控或

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不正当行为提出关注。审核委

员会应确保有适当安排，让公司对此等事宜作出公

平独立的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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